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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0082 债券简称：宏发转债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022,657,463.70 7,819,069,765.83 28.18%
营业利润 1,625,772,293.84 1,305,194,648.41 24.56%
利润总额 1,619,699,415.46 1,302,372,041.93 2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6,525,901.32 832,143,263.76 2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15,878,087.58 693,721,595.51 32.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2 1.12 26.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0% 15.96% 2.1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599,841,062.46 10,842,946,543.08 2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59,027,203.89 5,527,482,768.27 20.47%
股 本 744,761,552.00 744,761,55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94 7.42 20.4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02,265.7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8.1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5,652.5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91,587.8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2.02%。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均呈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
因是：公司继续在“翻越门槛，扩大门类，提升效率”三大发展思路及实现“三个转变”目标指引下，围绕

“统一规划，强化集中，纵横结合，分块实施”十六字管理方针，以“质量、传承、创新”为指导思想，坚持
“质量效率双核心”的经营特色，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着力通过自动化改造提升人均生产效率，不
断扩大领先优势，同时加强市场开发力度，积极把握国内外市场机会，主营继电器产品如功率继电器、
高压直流继电器、信号继电器、汽车继电器收入均取得快速增长，全球市场份额较上年有较大提升，公
司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可能与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满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圳田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林江河先生签

字并盖章的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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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西藏自治区财
政厅和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154000040），发证时间：2021 年 12月 17 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认定系公司原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公司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
（即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 15%的所得税率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2-01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

下简称“《告知函》”）。
按照《告知函》的相关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

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请做好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 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告知函回复材料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并积极做
好发审委会议的准备工作。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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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

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傲农”）于近日收到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2144000921），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广州傲农于 201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三年，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系有效期满后
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规定，广州傲农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后，将连续三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
所得税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广州傲农将依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事宜。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2-010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 2022年 1-2月经营情况
2022年，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续聚集品牌势能，各业务部门加强

与上下游企业的沟通，大力推进多维度业务发展模式，进一步深化集购分销、场地交货模式。1-2月份，
公司继续深化精细化管理，推动数字技术与业务、管理的深度融合，提升运营效率，公司各业务板块保

持持续、稳健、良好的增长态势。 经公司初步核算，2022 年 1 至 2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75,589.69
万元左右，同比增长 21.24%左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42.66 万元左右，同比增长
70.67%左右。

二、 说明事项
（一）上述主要经营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仅作为阶段性财务数据供投资者参考，不能以此推算公

司全年业绩情况，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2-008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于 2022年 3 月 9 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2024 年滚动规划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2-12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2年 1-2月主要经营数据
经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初步核算，2022年 1-2月，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 18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100%左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500%左右。

二、说明事项
上述主要经营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仅作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参考，不能以此推

算公司季度及全年业绩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2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川仪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按照章程相关规定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川仪股份收购四联进出口所持香港联和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川仪股份收购全资子公司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所持香港联和经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
收购价格为香港联和经贸有限公司截至 2021 年 10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2820.85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882 证券简称：海天精工 公告编号：2022-003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73,048.67 163,206.32 67.30
营业利润 40,040.44 14,353.93 178.95
利润总额 41,207.60 15,228.06 17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07.06 13,822.12 16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40.98 11,745.78 19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1 0.26 17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1 10.33 增加 14.3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08,434.00 297,468.73 3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4,551.81 139,896.84 17.62
股 本 52,200.00 52,2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5 2.68 17.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所在行业下游需求旺盛、在手订单充足，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

等诸多不利因素，通过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产量和销量稳步提升，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
和利润率水平的增长。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 营业收入及利润指标的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月度产销量稳步提升，带动收入增长，同时规模效应不断显现，盈利能力提升。 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3,048.67 万元， 同比增长 6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07.06万元，同比增长 168.46%。

2、 资产指标的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月度产量稳步提升，库存原材料和产成品显著增长，另外全年经营积累使公司账

上货币资金增加，公司报告期期末总资产 408,434.00万元，较期初增长 37.30%。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956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2-022
债券代码：175805.SH 债券简称：G21 新 Y1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2年 2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 1,352,558.29 兆瓦
时，同比增加 3.10%。 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累计完成发电量 2,540,669.80兆瓦时，同比下降 7.37%。

地区
发电量
2022年 2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2年 1-2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1,339,899.99 3.12% 2,516,086.80 -7.46%
河北 1,060,114.48 6.87% 1,957,481.43 -8.40%
山西 40,516.04 2.10% 75,942.82 -25.62%
新疆 13,180.42 10.14% 18,800.63 -8.83%
云南 52,807.86 -0.14% 120,096.63 6.44%
山东 4,251.95 -54.23% 10,076.22 -42.60%
内蒙古 73,937.05 17.16% 136,733.57 4.11%
广西 24,072.60 13.39% 42,931.21 35.64%
江苏 22,313.84 -54.21% 49,328.71 -27.39%
河南 6,799.11 -53.55% 14,953.07 -50.99%
黑龙江 19,223.04 -30.90% 36,179.56 -26.63%
江西 11,428.08 -12.26% 25,025.16 92.13%
湖南 3,068.03 -38.57% 11,734.40 134.94%
陕西 8,187.50 - 16,803.39 -
太阳能业务 12,658.30 1.14% 24,583.00 2.41%
河北 4,085.03 8.19% 7,754.15 2.41%
新疆 2,495.00 6.63% 4,566.16 0.11%
黑龙江 4,894.28 -5.38% 9,864.79 -5.59%
辽宁 1,183.99 -3.56% 2,397.90 9.66%
合计 1,352,558.29 3.10% 2,540,669.80 -7.37%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2年 2月，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售气量 51,078.70 万立方

米， 同比增加 13.72%。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累计完成售气量 120,755.27 万立方米， 同比增加
6.45%。

售气量

2022年 2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2022年 1-2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29,903.95 -1.25% 76,706.79 -4.56%

零售 20,361.30 45.04% 42,563.62 33.33%

CNG 771.49 55.20% 1,409.63 41.60%

LNG 41.96 -56.19% 75.24 -48.14%

合计 51,078.70 13.72% 120,755.27 6.45%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
异，仅供参考。 上述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
应注意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2-008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窗口期违规买入公司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张健侃先生因账户管理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于

2022年 3月 10日买入公司股票合计 50,000股，违反了窗口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现就有
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入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张健侃先生的通知， 其账户管理工作人员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

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 50,000股，买入均价 15.7982元，成交金额 789,909 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二条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第十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前 30日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经核查，上述股票交易系张健侃先生个人账户管理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虽然在公司披露定期

报告前的敏感期内发生，但不存在因提前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张健侃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票 13,395,2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
二、本次违规买入公司股票的处理情况
1、张健侃先生已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深刻反省，并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以及对相

关人员的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其就本次交易构成的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给上市公司和
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2、张健侃先生承诺未来 12个月内不减持本次买入的公司股票，对于此次违规买入的公司股票承
诺未来如出售该部分股票，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3、公司将以此为戒，并要求公司所有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再次认
真学习《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审慎操作，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0 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 2022-002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

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控股”）于 2022年 3月 10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5,871,5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
● 自首次增持日 2022 年 3 月 10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9 日止， 雅戈尔控股拟继续增持本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股数不低于 2,500 万股，不高于 5,000 万股（含本次已增持股数），增持价格不高于 7.00
元/股。 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增持人将
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 后续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增持计
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2022年 3月 10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雅戈尔控股通知，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
公司股份共计 5,871,5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并提出后续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雅戈尔控股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雅戈尔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529,058,57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03%；其与一致行动人宁波盛达发展有限公司、李如成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695,101,85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62%。

首次增持后，雅戈尔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534,930,1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6%；其与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700,973,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75%。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主要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的

信心。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 A股股份。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股数及价格：自首次增持日 2022 年 3 月 10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9 日止，雅

戈尔控股拟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股数不低于 2,500 万股，不高于 5,000 万股（含本次已增持
股数），增持价格不高于 7.00元/股。 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增持人将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作为公司控股股东，雅戈尔控股在增持过程中将面临诸多监
管时间窗口的限制，因此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 12 个月，即 2022 年 3 月 10 日至 2023 年 3 月 9
日。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应当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后续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增持计划无

法实施等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及后续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二）雅戈尔控股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公司将督促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后续增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31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完成 2020 年度非公开股票发行
事宜，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作为该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为：常江、
于越冬，持续督导期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止。 但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持续督导
期延长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2021 年 7 月 21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
关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中天国富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常江、叶安红为本次发行
的保荐代表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毕后，由常江、叶安红履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

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持续督导的期间为自 2022 年 3 月 4 日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之日起，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止。 常江、叶安红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附件：常江、叶安红简历
常江：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保荐代表人，曾作为项目负责人或核心成

员参与中国盐业改制及 IPO、重庆钢铁重大资产重组、创维数字借壳上市、浩宁达重大资产重组、茂业
物流重大资产重组、京新药业重大资产重组、卓郎智能借壳上市、维科技术重大资产重组、派思股份非
公开发行、诺德股份非公开发行、中嘉博创非公开发行、拓斯达可转换公司债券、铭普光磁 IPO、龙版传
媒 IPO、拓新药业 IPO等项目。

叶安红：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副董事，保荐代表人，曾作为项目负责人或核
心成员参与广博股份重组项目、物产中大重组项目、国农科技重大资产重组、龙版传媒 IPO 等项目，具
有丰富的投行工作经验。

证券代码：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16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反馈回复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 月 28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001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收到上述通知书后，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

逐项落实,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
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和
修订，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情况及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396 证券简称：华润微 公告编号：2022-017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2022 年 1 至 2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2年 1 至 2月主要经营数据
2022年 1 至 2月，经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微”或“公司”）初步核算，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6.4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25%左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
75%左右。

二、说明事项
本公告所载 2022年 1 至 2月主要经营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的数据，仅作为阶段性财务数据供投

资者参考，不能以此推算公司全年业绩情况，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3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3月 10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张继祥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张继祥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张继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相
应职务。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尽早完成新任董事选举和审计委员会委员聘任工
作。

公司对张继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2-005
转债代码：113606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
市财政局 、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131003727，发证时间：2021 年 11 月 18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以及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公司（不含子公司）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
连续三年（2021 年至 2023年）将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鉴于 2021 年公司已按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纳税申报及预缴，故本次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所获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2022-01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达到总

股本 2%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0 月 8
日、10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
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2年 3月 1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
股份总计 49,506,4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00%，购买的最高价格为人民币 3.76 元/股，购买的最
低价格为人民币 3.54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158,696.0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股份，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2-016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控股子公司执行

董事增持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及控股子公司执行董事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公司董事长沈生泉先
生、总经理林柱英先生及控股子公司江苏赛福天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福天机电”）执
行董事俞文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6个月内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5,740,800 股，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的 2%。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25 元，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的整体趋势择机增持。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控股子公司执行董事增持股份计
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5,740,800股，不超过 14,352,000
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22年 3 月 9 日，俞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177,17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758%，增持金额为 19,971,180.41 元。
2022年 3月 10日，林柱英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2,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018%，增持金额为 502,550元。
2022年 3月 10日，公司收到总经理林柱英先生和赛福天机电执行董事俞文先生通知，现将其增

持计划具体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总经理林柱英先生，赛福天机电执行董事俞文先生。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及控股子公司执行董事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公司董事长沈生泉先
生、总经理林柱英先生及控股子公司江苏赛福天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福天机电”）执
行董事俞文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6个月内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5,740,800 股，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的 2%。 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25 元，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的整体趋势择机增持。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控股子公司执行董事增持股份计
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5,740,800股，不超过 14,352,000
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2年 3 月 9 日，俞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177,17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758%，增持金额为 19,971,180.41 元。 2022 年 3 月 9 日增持前，俞文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022年 3月 9 日增持后，俞文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2,177,17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758%。

2022年 3月 10日，林柱英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2,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018%，增持金额为 502,550元。2022年 3月 10日增持前，林柱英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80,7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2022年 3月 10日增持后，林柱英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33,63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7%。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苏美达 公告编号：2022-009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868,199.56 9,858,990.51 71.09
营业利润 318,843.98 229,700.79 38.81
利润总额 315,756.39 222,778.84 4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645.09 54,622.04 4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721.56 44,561.89 4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9 0.42 4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7% 10.72% 增加 2.95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460,953.78 4,635,190.46 1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66,646.47 521,991.22 8.55

股本（股） 130,674.94 130,674.9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34 3.99 8.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1 年，公司深入践行“双循环”战略，抢抓大宗商品市场机遇，持续深化国际化、区域化、生态化

发展战略，同时提升产业链竞争力，不断优化境内外布局，充分运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
势，实现供应链与产业链业务齐头并进、均衡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 71.09%，营业利润增长 38.81%，利润总额增长 41.7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 4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 40.75%，基
本每股收益增长 40.48%，主要系公司深入践行“双循环”战略，抢抓市场机遇，实现供应链与产业链业
务协同发展，经营业绩健康快速增长，各项指标均显著提升。

三、风险提示
以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可能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15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名称：控股子公司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生物技术”）、塞力

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塞力斯”）、武汉力斯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力斯宏”）、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阳腾微”）

● 本次担保情况：
序号 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余额（万元）

1 武汉生物技术 1,000.00 0

2 上海塞力斯 1,000.00 0

3 武汉力斯宏 1,000.00 0

4 京阳腾微 2,000.00 2,500.00

合计 5,000.00 2,500.00

● 是否存在反担保：是
● 已对外担保总额为 6,500.00万元，剩余担保余额为 3,500.00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根据公司战略及控股子公司

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决定对部分控股子公司基于融资、授信等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5,000.00 万
元。 保证期间为公司履行代偿责任后次日起，至反担保责任履行完毕。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3月 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表所示：
序号 被担保方 公司持股比例 最高担保金额（万元）
1 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 1,000.00
2 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00.00
3 武汉力斯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000.00
4 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 2,000.00

合计 - 5,000.0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在上述担保金额范围内可分别调控使用。
二、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武汉生物技术

企业名称 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温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27414448134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 1310号(10)
业务范围 主要从事血栓和止血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成立时间 2002年 10月 31日
注册资本 5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882.28 15,175.20
负债总额 8,983.22 8,614.65
银行贷款总额 0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940.00 8,578.03
净资产 18,899.06 6,560.55
项目 2020年度（已审计）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983.55 5512.50
净利润 2,189.06 1194.47

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武汉生物技术目前不存在未结清负债与不良和违约负债。 武汉生物技术
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尚不存在影响武汉生物技术债务清偿的事项。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汉生物技术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 出资方式 比例
塞力医疗 50 现金 100
合计 50 现金 100

前次担保事项：无。
（二）上海塞力斯

企业名称 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MA1G8MDY8A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668号 1幢 546R
业务范围 主要从事医疗检验集约化运营服务
成立日期 2018年 2月 7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7.33 1145.44
负债总额 542.64 159.92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542.64 159.92
净资产 314.69 985.53
项目 2020年度（已审计）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88 734.19
净利润 -30.01 -829.16

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上海塞力斯目前不存在未结清负债与不良和违约负债。 上海塞力斯目前
经营状况良好，尚不存在影响上海塞力斯债务清偿的事项。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塞力斯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 出资方式 比例
塞力医疗 10,000 现金 100
合计 10,000 现金 100

（三）武汉力斯宏
企业名称 武汉力斯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贝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2MA4K3Q0L1H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号武汉香格里拉中心项目 11层 1111号房
业务范围 主要从事医疗检验集约化运营服务、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设备销售及医院净化工程
成立日期 2019年 4月 22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武汉力斯宏 2019 年成立，2021 年实际开展业务，截至 2021 年 9 月 30日，武汉力斯宏资产总额为

2,574.56 万元，负债总额 722.26 万元，净资产 1,852.29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89.42 万
元，净利润-147.7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武汉力斯宏目前不存在未结清负债与不良和违约负债。 武汉力斯宏目前
经营状况良好，尚不存在影响武汉力斯宏债务清偿的事项。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汉力斯宏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 出资方式 比例
塞力医疗 1,020 现金 51
赵贝贝 780 现金 39
徐秀华 200 现金 10
合计 2,000 现金 100

（五）京阳腾微
企业名称 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耿智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699638496C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2号院 1号楼 1003A
业务范围 京阳腾微主要在华北地区从事体外诊断产品和医用耗材集约化业务
成立日期 2009年 12月 11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300.25 24,376.03
负债总额 10,744.33 11,712.25
银行贷款总额 1,990.09 2,3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682.15 11,712.25
净资产 10,555.93 12,663.78
项目 2020年度（已审计）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188.09 23,233.29
净利润 2,378.07 1,897.89

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2 月，京阳腾微当前在 6 家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未结清负
债余额为 2,701.00万元，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为 0万元。 京阳腾微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京
阳腾微债务清偿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京阳腾微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注册资本出资 出资方式 比例
塞力医疗 1,020 现金 51
耿智焱 500 现金 25
霍菲 240 现金 12
邵新杰 160 现金 8
赵长钧 60 现金 3
赵嵘 20 现金 1
合计 2,000 现金 100

前次担保情况：公司于 2018年 3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京阳腾微担保事项变更的议案》，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于 2020
年 8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于 2021 年 9 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京阳腾微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2,500.00万元。

京阳腾微已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签署编号为
G16E221281 的《授信额度协议》，授信总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议案审议通过后，该授信额度协
议项下借款由塞力医疗为其提供 1,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阳腾微股东耿智焱作为反
担保人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目前担保协议尚未签订。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与银行签署正式的担保协议。 为便于上述担保对象向银行办理授信借款申请事宜，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本次《关于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在本议案规定的范围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等文件。

四、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

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满足了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目前
上述控股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独立董事认为：我们认为公司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计为 5,000.00 万元的担保，该担保是为了
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公司承担的担
保风险可控，且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相关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

保总额 6,500.00万元（剩余担保余额 3,5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5%；本次新
增担保事项审批通过后，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为 11,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6.98%。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